
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 辦理會員勞健保業務相關說明 

20210831 

一、依勞保條例第六條規定，職業工會可依第七款：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職 

業工會者，辦理會員勞健保。惟會員加保資格限制如下： 

 1、凡在本會組織區域內任教各級學校具有合格證書之教師，均得申請加入為本會會

員。 

 2、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者始得由所屬本業職業工會申報加保。 

※無一定雇主：是指經常於三個月內受僱於二個以上不同雇主(非強制加保單

位)，其工作機會、工作時 間、工作量、工作場所、工作報酬不固定者而

言 。（勞工保險條例施行細則  第十一條：本條例第六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所稱無

一定雇主之勞工，指經常於三個月內受僱於非屬同條項第一款至第五款規定之二個以上不

同之雇主，其工作機會、工作時間、工作量、工作場所、工作報酬不固定者。） 

※自營作業者：是指獨立從事勞務或技藝工作，且未僱用有薪資人員幫忙工作

者。（本條例第六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八款所稱自營作業者，指獨立從事勞動或技藝工

作，獲致報酬，且未僱用有酬人員幫同工作者。） 

二、本會會員若符合上列加保資格規定，可由本會代辦勞健保業務，並請檢附下列資

料至本會辦理。詳情請洽本會 08-721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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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教師職業工會【會員申請勞健保流程】 

一、 申請資格： 本會會員且無一定雇主者或自營作業者，並實際從事教學工作。 

二、 申請流程： 

1、填寫入會申請書、繳交會費 700元及入會費 1200 元，共計 1900 元。 

（第一次申辦勞健保，本人需親自辦理，會費繳納後不退費） 

2、繳交從事教學證明文件 

3、繳交身分證正反影印本（眷屬要加保健保者另附戶口名簿影本） 

4、繳交切結書 

5、繳交勞、健保費 

※採季繳方式（一次代收 3 個月勞、健保費）， 

每年１月 20 日、4 月 20 日、7 月 20 日、10 月 20 日前繳交（遇假日順

延一天）。 

※職業工會 最低投保薪資 24,000 元，一個月勞保費 1,528 元、健保費 744 元。

（110 年 1 月 1日起適用） 

‧個人自付額：一次預收 3 個月保費總計 1,528X3+744X3=6,816元 

‧眷屬加保健保，保費詳參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各級保費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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